1040427公告
1.請於5月4日下班前將4月份薪資結算資料(薪資試算表、個人出勤明細、加班單)繳交至各單位代收人員，如單位無代收人員，則直接傳至人事室胡慰明(060館417室，分機：2121)。
2.加班不論選擇請領或補休，均須檢附加班單。

3.請儘速處理差勤異常事宜，4月底差假單請提早送出並追蹤是否核可，繳交前請務必自行「確實核對無誤」，以免影響薪資的正確性。
4.MIS系統自動E-mail結算資料後若有差勤修改或假單、加班單批准，請電話通知人事室胡慰明(分機：2121)重新運算後再自行上差勤系統列印。
